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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行政執行署高雄分署新聞稿 
發稿日期：111年 1月 24日 

聯 絡 人：主任行政執行官王姝雯 

聯絡電話： 07-7152158轉分機 701 

行動電話： 0911170003 

 

 

 

     

    二名印尼籍男性漁工搭乘同班漁船來台，於居家檢疫

隔離期間，結伴擅自離開房間，經櫃檯人員告知不可外

出，才返回各自房間，二人未依規定配合相關防疫措施，

逕自外出 1分鐘，經高雄市政府衛生局（下稱移送機關）

查獲依法對二人各裁罰 10萬元並強制安置集中檢疫所，二

人經移送機關催繳防疫罰鍰及住宿費用，逾期未繳，移送

高雄分署執行。 

    高雄分署受理後調查發現二人在台並無財產，皆在高

雄市某漁業公司（下稱雇主）工作，高雄分署立即扣押義

務人薪資，義務人之雇主隨後具狀向高雄分署表示公司所

屬漁船將由高雄出港至北太平洋作業，願為此二名船員擔

保，請高雄分署准予此二名印尼籍漁工辦理分期。義務人

等雖辦理分期，卻未按期繳納，高雄分署除聯繫擔保人並

勸諭雇主代為清償，雇主幾經考慮後，終出面到高雄分署

幫二位印尼籍漁工繳清防疫罰鍰及住宿費用共 27萬 2000

元。 

外籍漁工結伴外出一分鐘違反居檢挨罰 

高雄分署扣押漁工薪資  雇主代繳清 27萬元罰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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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新冠肺炎變種病毒 Omicron疫情來勢洶洶，適逢春節

假期將近，返鄉及跨縣市移動人潮眾多，法務部行政執行

署高雄分署呼籲民眾務必主動配合政府之相關防疫處置，

外出時應全程配戴口罩，加強自我防護，保護自己也保護

他人。如因違規遭裁處罰鍰逾期拒不繳納而移送執行，高

雄分署必將迅速依法強力執行，如義務人確實有經濟困

難，可主動聯繫分署洽詢分期事宜，切勿置之不理。 

       

    圖片 1: 高雄市衛生局裁處書-受處分人印尼籍漁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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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圖片 2: 執行人員至印尼籍漁工之雇主營業地辦公室現場訪查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